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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相关信息收集表              注意保密

编号:                 
	患者姓名*：                         （患儿家长姓名：              ）
身份证号：                                                             性别*：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如出生日期不详，实足年龄：          年龄单位：  岁  月  天）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病人属于*：   本县区     本市其他县区     本省其它地市      外省      港澳台     外籍
现住址（详填）*： ________ 省 ________市 ________ 县__________ 乡(镇、街道)__________ 村________(门牌号)
户籍地址（详填）*：_______ 省 ________市 ________ 县__________ 乡(镇、街道)__________ 村________(门牌号)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有配偶   □离异或丧偶  □不详               民族: ___________族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患者职业*：   幼托儿童、        散居儿童、     学生（大中小学）、    教师、    保育员及保姆、
  餐饮食品业、   商业服务、    医务人员、       工人、     民工    农民、    牧民、     渔（船） 民、
  干部职员、     离退人员、    家务及待业、    其他（      ）、      不详     

	接触史：(可多选)

	□注射毒品史 （在您记忆中有_______人与您共用过注射器？）

	□非婚异性性接触史 （在您记忆中有_______人与您有过非婚性行为？）

	□配偶/固定性伴阳性

	□男男性行为史 （在您记忆中有_______人与您有过同性性行为？）

	□献血（浆）史
	□输血/血制品史
	□母亲阳性
	□职业暴露史

	□手术史
	□其他____________(请注明)
	□不详

	□性病史：    □ 有      □ 无       □不详

	检测样本来源(单选)：

	□术前检测
	□受血(制品)前检测
	□性病门诊
	□其他就诊者检测

	□婚前检查(含涉外婚姻)
	□孕产期检查
	□检测咨询
	□阳性者配偶或性伴检测

	□女性阳性者子女检测
	□职业暴露检测
	□娱乐场所人员体检
	□有偿供血(浆)人员检测

	□无偿献血人员检测
	□出入境人员体检
	□新兵体检
	□强制/劳教戒毒人员检测

	□妇教所/女劳收教人员检测
	□其他羁押人员体检
	□专题调查
	□其他_______(请注明)

	
开具化验单日期*：            年     月     日
送检医生：                                

	备注：





* 为必填项

《相关信息收集表》填写说明
本表只在HIV抗体检测初筛试验呈阳性检测结果后，在患者领取化验单时由咨询人员详细了解被检测者的个人联系信息和相关危险因素后填写，请注意保存。
标注“*”的内容为必填内容；选择标有“（请注明）”、“其他”项时，应填写具体内容。
编号：由报告单位自行编制填写。该编号只用于报告单位管理信息不用于病例报告。
患者姓名：填写患者的名字，如果登记身份证号码，则姓名应该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
患儿家长姓名：14岁以下的患儿要求填写患者家长姓名。
身份证号：尽可能填写。按实际拥有的身份证相应位数填写身份证号。
性别：在相应的性别前打√。
出生日期：按身份证或户口上的出生日期填写。
实足年龄：对出生日期不详的用户填写年龄，出生日期与年龄栏只要选择一栏填写即可，不必既填出生日期，又填年龄。 
年龄单位：对于新生儿和只有月龄的儿童请注意选择年龄单位，默认单位为“岁”。
婚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被调查时的婚姻状况。“未婚”是指迄今没有进行过婚姻登记；“在婚”是指办理了国家法律婚姻登记手续，并且不处于离异或丧偶的个人婚姻状态。“不详”是指被调查者未能提供目前的婚姻状况或者不能确定其婚姻状况的状态。在表中的相应的内容前的方框内标注“√”。
民族：根据户口簿填写所属民族的名称。
文化程度：在相应的文化程度前打√。文化程度是指患者最高学历，或相当的学历。①文盲：指不识字或识字很少。②小学：指小学程度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学生，也包括没有上过小学，但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便条。③初中：指初中程度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学生，及相当于初中程度的人。④高中及中专：指高中及中专程度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学生，及当于高中程度的人。⑤大专及以上：指大专程度或以上的毕业生、肄业生和在校学生，及相当于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
工作单位：填写患者的工作单位，如果无工作单位则可不填写。
联系电话：填写患者的联系方式，如为移动电话，建议与患者协商试拨。
病例属于：在相应的类别前打√。用于标识病人现住地址与就诊医院所在地区的关系。
现住地址：至少须详细填写到乡镇（街道）。现住址的填写，原则是指病人发病时的居住地，不是户籍所在地址。
户籍地址：指户口所在地地址，至少须详细填写到乡镇（街道）。按身份证或户口上的住址填写。
职业：在相应的职业名前打√。
接触史：可多选，根据临床询问病史或流行病学调查情况，在其曾有过的所有接触经历前打√。接触史应按照如下规定选择：
应尽可能问清接触史，避免选择“不详”，如已经填写了其他的接触史，则不可再选择“不详”。
注射毒品史：包括静脉或肌肉等注射毒品，特别是有过共用注射器经历的，不包括单纯口吸、鼻吸等不刺破皮肤、黏膜的吸毒方式。
非婚异性性接触史：指与非婚异性性伴（不包括固定的同居异性）的性接触经历。
配偶/固定性伴阳性：指配偶/固定性伴已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
男男性行为史：指有男性间无保护的肛交或口交经历。
献血浆史：指献过血/血浆等。
输血/血制品史：指输受过全血/成份血/血浆/血制品等。
母亲阳性：指母亲已被确认为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
职业暴露史：指实验室、医护、预防保健等有关人员，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意外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非胃肠道粘膜，或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它锐器刺破皮肤，而具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的情况。
手术史：包括口腔、内窥镜等所有侵入性操作和各类手术。
其他：上述未列举，但可能造成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接触史。
不详：是指无上述明确接触史。
性病史：包括既往曾患过梅毒、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或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软下疳和性病性淋巴肉芽肿等病史，不包括阴道滴虫病、念珠菌性阴道炎和细菌性阴道病等。
样本来源：按照所采集的血清样本的来源，在相应的内容前打√。
术前检测：指各种手术前开展的检查，含术中或术后曾受过血。
受血（制品）前检测：对计划受血或血液制品治疗者的检查，不含术中或术后应急受血。
性病门诊：来自性病门诊的样品。
其他就诊者检测：除性病门诊以外的其他门诊、住院病人等的样品。
婚前检查（含涉外婚姻）：以结婚为目的开展的检查。
孕产期检查：孕产期的检查。
检测咨询：到检测咨询点的检测。
阳性者配偶或性伴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配偶或性伴，含非配偶的其他同性或异性性伴。
女性阳性者子女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的女性子女的检查。
职业暴露检测：指职业暴露后的检测，职业暴露的定义见“接触史”。
娱乐场所人员体检：指《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中，对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检查的娱乐场所人员部分的体检。
有偿供血（浆）人员检测：包括既往卖血（浆）及当前正规血站的有偿供血人员。
出入境人员体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开展的体检。
新兵体检：新兵入伍前体检。
强制/劳教戒毒人员检测：羁押场所强制/劳教戒毒人员的检查。
妇教所/女劳收教人员检测：妇教所、女子劳教所被收教人员的检测。
其他羁押人员体检：除强制/劳教戒毒和妇教所、女子劳教所被收教人员以外的羁押人员的检查。
专题调查：特指各种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不包括各种日常的检测和筛查。
其他：不能归入以上来源的样本。
专题调查：特指各种流调，不包括各种日常检测和筛查。
开具化验单日期：为开具化验单的实际日期。
送检医生：为开具化验单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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